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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特殊作业时，什么是关联
作业？

A:关联特殊作业，一般指同
一项检修活动中要同时进行的相
互关联特殊作业。比如：在管廊上
进行电焊作业，则可能的关联作
业有：动火作业、临时用电作业、
高处作业，甚至还有吊装作业。

对于为受限空间作业而开展
的盲板堵抽作业，一般不会与受
限空间作业同时进行，可能会要
早/迟几个小时、几天，这种情况
下也应属于关联作业。

Q2 .特殊作业票中“作业实
施时间”的作业结束时间在什么
时候填写？

A:作业票中“作业实施时间”
的作业结束时间，应在作业实际
结束时填写。

Q3 .特殊作业没有按计划完
成，作业票能否延期处理？

A:依据2022版GB 30871第
4 . 16条要求：超过安全作业票有
效期限时，应重新办理安全作业
票。特殊作业票不能延期处理。

Q4 .特殊作业批准流程是怎
样的？

A:审批人应在作业现场完成
审批工作，推荐采用“特殊作业全
过程信息化管理和视频监控系
统”等完成审批流程。

Q5 .如果一项检修工作涉及
多种特殊作业，每一项特殊作业
都要分别交底吗？

A:一项检修工作如果同时涉
及多种特殊作业，如在管廊上进
行电焊作业，可能同时涉及高处
作业、动火作业、临时用电作业，
则可以结合这项检修工作，做总
体的安全交底，不必单独针对每
一项特殊作业分别进行安全交
底。

Q6 . 2022版GB 30871中对
于动火作业、受限空间作业气体
分析要求“检测点要有代表性，在
较大的设备内应对上、中、下(左、
中、右)各部位进行检测分析”，

“较大的设备”如何界定？
A:这不能一概而论。设备内

如果有填料等，应结合实际确定
取样点；如果是全部直接连通的
设备，结合设备内部空气流动情
况、介质情况(比空气重还是比空
气轻)，综合考虑是否视为较大设
备。

Q7 .特级动火过程影像采集
从什么时候开始？摄录设备必须
是防爆型的吗？采集范围是否包
括监护人行为？影像采集记录需
要存留多长时间？厂区内的固定
式视频监控可以作为摄录设备
吗？

A:特级动火作业影像可以
从正式动火开始采集，可以不包
括作业准备过程。摄录设备如果
在 动 火 点 附 近 ( 距 离 不 超 过
10m)，可以是非防爆设备，但应
保证摄录设备处于可燃气体采

样范围内。影像采集应该把监护
人的行为也采集进去。在2022版
GB30871中未对采集记录保存
时限做出具体要求，一般应存留
至少一个月。如果企业厂区内固
定式视频监控设备清晰度、位置
满足要求，可以作为动火作业的
摄录装备，否则应在作业时设置
其他符合要求的摄录设备。

Q8 .动火作业票中的安全措
施有“高处作业已采取防火花飞
溅措施”的内容，此“高处作业”是
否就是GB 30871中的2m及2m以
上的“高处作业”？此条安全措施
该如何确认？

A:动火作业票安全措施中的
“高处作业”与GB30871中的2m
及2m以上的“高处作业”不是同
一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笼统的概
念，泛指有一定的作业高度、动火
时可能会对作业下面产生不利影
响的动火作业。这个“高处作业”
的高度可能不到2米，也可能会超
过2米。在确认此条安全措施时，
如果实际作业高度没有达到2米，
可以在作业票此条措施后手写注
明实际作业高度(如：作业高度为
1 . 6米)。

Q9 .动火作业定义中的“禁
火区”就是“火灾爆炸危险场所”
吗？

A:“禁火区”不等同于“火灾
爆炸危险场所”。“禁火区”即为禁
止随意动火的区域，包含的范围
相对较广泛，一般企业将生产区
和其他特殊区域全部列为禁火
区，所以禁火区会包括“火灾爆炸
危险场所”和非火灾爆炸危险场
所。

Q10 .GB30871中要求“生产
装置或系统全部停车，装置经清
洗、置换、分析合格并采取安全隔
离措施后，根据其火灾、爆炸危险
性大小，经危险化学品企业生产
负责人或安全管理负责人批准，
动火作业可按二级动火作业管
理”。企业是做一次书面批准就
行，还是每张二级动火票上均需
负责人批准签字？

A:由装置所在车间提交整个
装置按二级动火作业管理的书面
(或电子系统)申请，由企业主管
安全或生产的副总批准，装置的
所有动火作业按二级动火管理。

Q11 .电焊机距离动火点超
过10米应按照动火点管理，是否
需要再单独办理作业票？

A:如果电焊机距离动火点超
过了10m，则应将电焊机视为另
外一个动火点，需要同样在电焊
机1 0m范围内进行可燃气体分
析，但不需要单独再办理动火作
业票，即在同一个动火票中，同时
记录动火点及电焊机周边的可燃
气体分析结果。

Q12 .白天开展二级动火作
业，需要在夜间继续作业，是否需
要升级，该如何升级？

A:2022版GB30871在5 . 1 . 1
条提出了夜间动火作业升级管理
的要求，二级动火作业夜间应升为

一级动火作业管理。因二级动火作
业与一级动火作业的现场管控要
求相同，只是作业票审批单位不
同。为便于实际操作，二级动火作
业在夜间升级可如此操作：由一级
动火作业票的审批人(一般为企业
安全管理部门人员)在对原二级动
火作业现场各项安全措施及夜间
作业需要落实的各项措施进行检
查核实确认后，在原二级动火作业
票上签署检查确认意见并签字，可
视为作业升级管理，不必再重新办
理一级动火作业证。

Q13 .企业生产岗位24小时连
续生产(包括节假日、公休日)，动
火作业在节假日、公休日也要升级
管理吗？

A:在节假日、公休日期间尽
管企业的生产岗位24小时连续生
产，但技术、管理岗位很多人员不
在岗，可能会导致某些方面的技术
管理及应对突发状况力量不足。同
时企业员工在节假日、公休日等时
间段内工作时，容易出现倦怠、疲
劳心理和疲惫状态，在此情况下开
展特殊作业的员工易出现操作失
误等，作业风险相对较高。所以无
论企业的生产岗位是否24小时连
续生产，节假日、公休日都要升级
管理。

Q14 .涉及易燃易爆介质但未
构成重大危险源的罐区防火堤内
动火作业如何划分等级？在重大危
险源生产装置里动火作业如何划
分等级？

A:涉及易燃易爆介质但未构
成重大危险源的罐区防火堤内属
于火灾爆炸危险场所。如果罐区处
于运行状态，则在防火堤内设备、
管道、储罐、容器等部位上进行的
动火作业为特级动火，其他动火为
一级动火。如果罐区内所有设备设
施经清洗、置换、分析合格并采取
安全隔离措施后，经企业生产负
责人或安全管理负责人批准，动
火作业可按二级动火作业管理。

在涉及易燃易爆介质重大危
险源生产装置里面动火要求同
上。

Q15 .使用防爆插座的临时
用电是否属于临时用电？需要专
业电工吗？使用防爆插座是否还
需要进行可燃气体分析吗？

A:使用防爆插座属于临时用
电，需要专业电工接电并对相关
电气设备进行检查。因为临时用
电不仅是接电拆电，还包括使用
电气设备，电工要对电气设备是
否符合要求及相关安全措施进行
检查确认。如果插座、电气设备全
部为防爆型且符合防爆等级要
求，可以不进行可燃气体分析；否
则就需要进行可燃气体分析。

Q16 .火灾爆炸危险场所
内临时用电作业必须同时办
理动火作业票吗？

A:2014版标准的临时
用电作业票中无可燃气体
分析栏，在火灾爆炸危险
场所内接电按动火作业
管理，需要为临时用电办

理专门的动火作业证。在2022版
GB30871临时用电作业票中，增
加了可燃气体分析的栏目。在火
灾爆炸危险场所内临时用电如
果不涉及动火作业，则不需再专
门为临时用电办理关联的动火
作业证，有效简化企业的作业票
办理程序，缩短作业前准备时
间，便于实际操作。临时用电关
联动火作业的，则应同时办理动
火作业票。

Q17 .临时用电安全作业票
中的“用电人”“作业人”“安全交
底人”“接受交底人”分别指哪些
人？

A:2022版GB30871临时用电
作业票中“用电人”是指使用电气
设备设施(电焊机、切割机、电灯
等)开展各种作业活动的具体人
员，包括承包商。“作业人”是指临
时用电接线、拆线人员，一般是指
企业的专业电工。“安全交底人”
应由“作业人”即企业的专业电工
来担任，必要时作业点所在的车
间人员也可以作为交底人对相关
要求进行交底。“接受交底人”是
指“用电人”。

Q18 .高处作业有效期7天，
每天作业开始前均需再次确认
吗？必须由原作业票的批准人来
确认吗？

A:同一项高处作业需要多天
完成的，中断1小时及以上再作业
前均需要再次确认。由原作业票
的批准人，或其他可批准作业票
的人(企业在制度中作出明确规
定)来进行再确认，并在作业票上
签署确认意见。

Q19 .在管廊上为同一根管
线进行包保温作业，高度一直保
持一致是否可以办理一张高处票
证？

A:同一区域内管廊上的同一
根管线的高处作业可以办理一张
高处作业票，但应在作业票中作业
地点栏中明确管线的起止位置。如
果这条管道跨越多个不同的区域，
应视情况分别办理作业票。

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
安全规范有哪些？

工伤预防面对面Ⅰ

工伤事故及职业病，原则上可以采取相关的措施进行预防。有效的工伤预防工作，能有效降低工伤事故伤害及职业
病的发生率，避免或减少工伤事故带给员工及其家人的创伤和痛苦。工伤事故及职业病发生后，用人单位及时、正确的的采
取相应措施进行处理，能够降低用人单位及工伤职工的时间成本与精力成本，有效保障双方的权益。

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做好工伤预防线下宣传培训活动的同时，会同济南市应急管理局联合齐鲁晚报开
设“工伤预防面对面”热点问答专栏，向市民普及工伤预防知识，提高职工安全生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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